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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文战认为，从现有披露出的
情况来看，应女士和丈夫的行为
不属于盗窃。

杨文战表示，盗窃是秘密窃
取的过程，而本案中应女士的行
为并非“秘密”。杨文战解释称，
认定是盗窃还是救助，跟犬的身
份没有必然关系，关键在于犬被

发现和带走时的状态。如果在
派出所院内，或有人看护，或被人
临时拴在一个地方，有明显的身
份标识，犬在这些情况下被人带
走都涉嫌偷窃。但并非上述情况
的话，那就只能认定为捡拾。

另一方面，狗的价值或当事
人是否知道狗的价值，与是否构
成盗窃没有必然关系。“一颗价

值不菲的钻石被扔在大街上，如
果被人捡走，也不能算盗窃，如
果这个人知道这是有主之物后
拒不归还，属于侵占罪，依然不是
盗窃。”杨律师认为，当事人提交
财产证明，想通过经济实力来证
明不是盗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富有和偷窃不构成因果联系。

杨文战分析认为，当事人可

以向公安机关提交佐证自己无
罪的证据，如果对公安机关的做
法有异议，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
或者检察机关申诉。从公安机
关的角度考虑有两种可能，一是
认为不构成犯罪，撤案；二是认
为构成犯罪移送检察机关申请
批捕，但时间最长不能超过 12
个月。 （王露晓）

当事人可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

市民“救助”警犬涉嫌盗窃被立案
外出散步遇犬“翻垃圾”，带回家收养后被警方带走；律师称当事人行为不构成盗窃

三个多月前，应女士和丈夫傍晚出门散步，救助了一只在路边翻食垃圾的“流浪狗”，几天后，却被民警告知带回
家的是派出所的警犬，夫妻二人涉嫌盗窃被立案，随后被取保候审。

10月27日晚，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发布通报称，2018年6月29日晚，金东公安分局多湖派出所民警发现散放在
派出所门口附近的一条警犬被盗。7月3日，金东公安分局对涉嫌盗窃的朱某、应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并称，犯
罪嫌疑人朱某、应某知道该犬系名贵犬种德国牧羊犬。

让应女士感到委屈的是，
她和丈夫事先并不知道这条狗
是警犬。应女士说，由于她自
己养宠物都会在宠物身上留下
电话号码等信息，以防万一走
丢，所以把狗带回家后，她曾认
真翻找，希望找到狗主人的信
息。“它脖子上戴着项圈，我翻
开来看，但项圈上没有任何标
识和信息”。

应女士告诉记者，她本人是
爱狗人士，曾收养过十多条狗，也
救助过流浪狗，当时就已经认出
这条狗是德国牧羊犬，“但是救不
救，跟狗的品种没关系。”应女士
表示自己家境殷实，曾通过律师
向警方提交财产证明，希望证明
自己“没有必要为了那点钱去偷
狗”。

10 月 27 日晚间，金华市公
安局金东分局就此事发布通报
称，2018 年 6 月 29 日晚，金东公
安分局多湖派出所民警发现散
放在派出所门口附近的一条警
犬被盗。经立案侦查，7月3日，
金东公安分局对涉嫌盗窃的朱
某（男，1990年出生）、应某（女，
1989年出生）采取取保候审强制
措施。

通报称，经初步调查，该警
犬非警犬基地的特种犬，系多湖
派出所用于警戒、巡逻的警犬，并
佩戴项圈。犯罪嫌疑人朱某、应
某知道该犬系名贵犬种德国牧羊
犬。

针对该起案件暴露出警犬
管理方面的问题，分局督察部
门已开展调查，并视情作出处
理。

通报称已针对警犬
管理问题开展调查

记者了解到，多湖派出所的
警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盗”，曾
有两名男子因此获刑。

中国庭审公开网的一段庭
审实录显示，2018年7月2日下
午，被告人丁某甲和丁某乙偷盗
多湖派出所警犬一案在金华市
金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称，2018年 5月 31日晚 8时许，

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多湖派
出所饲养的德国牧羊犬“老三”
在多湖派出所门口北侧路口放
风，被被告人丁某甲和丁某乙发
现，两人合谋准备将该德国牧羊
犬偷回家饲养，后采用吹口哨、
召唤等方式将该德国牧羊犬盗
回家中。经鉴定，被盗德国牧羊
犬的市场零售价格为人民币
15000元。案发后，被盗德国牧

羊犬已被追回并归还被害人。
丁某甲供述称，2018年5月

31日晚，他和父亲丁某乙收工准
备打车回家，路过多湖派出所附
近一个十字路口处，看到一条
狗，当时狗全身淋湿，丁某甲感
觉这是一条牧羊犬，非常喜欢，
于是吹了一下口哨，狗就跑了过
来，丁某甲见狗很听话、通人性，
就想带回家饲养，一开始其父亲

丁某乙不同意，经商量后同意将
这条牧羊犬带回家，于是丁某甲
一路将狗呼唤回家，其间狗还走
错过路，都被丁某甲吹口哨呼唤
了回来，带回家后，丁某甲把狗
养在家中，买了狗链套起来。

最终，丁某甲被以盗窃罪判
处拘役 5个月，缓刑 7个月，罚
金10000元；丁某乙被以盗窃罪
处罚金5000元。

多湖派出所警犬“被盗”并非首次

记者查询发现，公安机关
警犬的饲养和使用都有明确规
定。

公安部 2011 年印发的《公
安机关警犬技术工作规定》中
规定，警犬是指公安机关用于
繁育、训练和使用的各类犬的
总称，警犬由省级以 上 公 安

机关进行资格认证，全国实行
统一的警犬档案、身份管理。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是使用警
犬技术从事警务活动的主体，
警犬技术人员可以由文职或
者其他辅助人员担任，除在
人民警察带领下，不得直接
从事执法活动。警犬应当随

警作战。
由公安部发布，自2010年 1

月 1日开始施行的《警犬饲养管
理操作规程》中规定，警犬的生
活场地应选择在交通便利，地
势高燥，水源充足，土质坚实的
适宜场地；警犬饲料应确保饲
料安全、卫生和营养，警犬饲喂

做到定时、定量，保证充足清洁
饮水；警犬要每天散放、运动，
运动强度根据犬的生理状况、
环境温度和地形条件合理安
排，喂食前、后半小时内禁止剧
烈运动，散放运动过程中要防
止咬伤人畜、走失和意外配种
等事故发生。

公安部规定：警犬散放要防止走失

应女士告诉记者，6月 29日
傍晚，她和丈夫朱先生骑电瓶
车外出散步，经过多湖派出所
附近的政和街时，看到一条德
国牧羊犬正在垃圾桶旁翻食垃
圾，“那狗很瘦弱，前腿微跛，当
时在我们看来，就是一条流浪
狗”。于是朱先生下车，走上前
试探，发现这条狗很通人性，于
是决定将狗带回家，先救助再
找主人。

把牧羊犬带回家后，应女士
给它洗澡、喂食喂水，出于大型犬
不能散养的考虑，她还用狗链把
牧羊犬拴了起来。

让应女士没想到的是，几天
后的 7月 2日下午，丈夫被警察
带走，她随后到多湖派出所解释
情况。到派出所后，应女士才知
道，他们带回家的牧羊犬是派出
所的警犬，民警通过调取派出所
外面的监控，发现是他们带走了
警犬。应女士被告知，她和丈夫
涉嫌盗窃，被刑事立案。第二天
上午，应女士和朱先生每人缴纳
了5000元的保证金后被取保候
审。

自称救助警犬
却被警察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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